
苏 州 市 教 育 局 
 

苏教政宣〔2018〕15号 

★ 

 

关于评选苏州市中等学校教坛新秀的通知 
 

各市、区教育局（文化教育委员会），直属(代管)学校： 

为进一步加快青年教师培养步伐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青年教

师队伍，经研究，决定继续开展苏州市直属中等学校第十六届教

坛新秀、苏州市第八届中等学校教坛新秀“双十佳”评选活动。

评选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对象 

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（198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、教龄在 5

年以上（2013年 8 月底前从事教育工作），担任过三年以上班主任

或德育（含团队）干部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中等学校青年教师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爱岗敬业。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，自觉遵守教育法律

法规，模范执行教学“七认真”,在学生思想品德教育、校园文化

建设工作方面成绩优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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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关爱学生。尊重学生的人格，公正地对待学生，保护

学生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学生全面、主动、健康发展。 

（三）严谨治学。刻苦钻研，勇于创新，高质量地完成教育

教学任务，积极参加教科研活动，教育科研能力强、成果突出。 

（四）志存高远。乐于奉献，廉洁从教，不利用职权谋取私

利，不从事有偿家教。 

（五）为人师表。自觉遵守社会公德，文明礼仪素养好，示

范作用强，受到学生及家长的热爱和尊重。 

对于在德育工作创新、学生社会实践、班集体建设、中华优

秀传统文化教育、社团文化建设、志愿服务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

的青年教师，可优先推荐。 

凡有违反师德行为的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 

三、评选方法 

（一）评选程序 

1．市、区（直属学校）推荐。各市、区教育行政部门在本市、

区级教坛新秀评选的基础上，直属学校在民主推荐评议基础上，

按照推荐名额（见分配表）向我局推荐参评人选。 

2．苏州市考核评定。由苏州市教育局组织考核组对推荐人选

进行考核。直属中等学校教坛新秀根据考核成绩前 80%入选，前三

位者直接推荐参选苏州市中等学校教坛新秀“双十佳”;苏州市

第八届中等学校教坛新秀“双十佳”则根据考核情况前 20 位入

选。入选名单将公示一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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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考核办法 

考核工作由苏州市教育局组织实施，考核组成员由教育行政

人员、教研员和德育干部组成。考核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是： 

1．教学“七认真”情况。采用集中说课（请自带课本和教科

书，当场指定篇目，提前 20 分钟准备，说课 7分钟左右，重点考

核学科德育情况）、答辩访谈（每人 3 分钟左右）等方法进行； 

2．德育工作和师德实绩。集中进行班级管理（或学校德育工

作、心育工作）经验介绍（每人 7 分钟左右）、答辩访谈（每人 3

分钟左右）等方法进行。同时进入学校进行师生问卷调查。 

四、材料要求 

报送材料：《推荐表》一式二份、2000 字的典型事迹材料、其

他佐证材料复印件。各市、区教育行政部门在 2018 年 6 月 18 日

（周一）前将申报材料的纸质稿（加盖公章）报送至苏州市教育

局政宣处，同时将申报材料(《推荐表》、事迹材料)的电子稿放在

一个 word文档内，名为“某某学校某某教坛新秀材料”，如有多

人再汇集成一个文件包，文件包名为“某某地区、学校教坛新秀

材料”。直属学校在 6 月 8日（周五）前完成材料报送工作。 

评选教坛新秀是促进青年教师成长的重要措施之一，对青年

教师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市、区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

加强领导，严格把关；推荐过程要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对推

荐参评对象的综合表现要向全体师生介绍并广泛征求意见，务必

达到师德优秀、工作突出、师生公认的要求，宁缺勿滥。如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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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材料不真实或推荐程序不符合规定的，将取消其参评资格，

并对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严肃处理。 

联系人：张雨作，联系电话：65151329，电子稿报送邮箱地

址：sjyjzxc@163.com。  

 

附件：1．苏州市直属中等学校第十六届教坛新秀推荐名额 

分配表 

2．苏州市第八届中等学校教坛新秀“双十佳”推荐 

名额分配表 

3．苏州市中等学校教坛新秀（含双十佳）推荐表 

 

 

 

苏州市教育局            

2018 年 5月 24日 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mailto:sjyjgsq@szedu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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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苏州市直属中等学校第十六届教坛新秀推荐名额分配表 

 

学校 名额 学校 名额 

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2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校 1 

江苏省苏州中学园区校 1 苏州市景范中学校 1 

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 2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1 

江苏省苏州第一中学校 2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校 1 

苏州市第三中学校 2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校 1 

苏州市第四中学校 1 苏州市觅渡中学校 1 

苏州市第五中学校 1 苏州市南环中学校 1 

苏州市第六中学校 1 苏州市彩香实验中学校 1 

苏州市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校 1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校 1 

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2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 

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2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 

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2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 

苏州市振华中学校 2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 

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1 苏州国际外语学校 1 

苏州市第十二中学校 1 苏州市新草桥中学 1 

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校 1 苏州市振吴中学 1 

总计 44 



 - 6 - 

附件 2： 

 
苏州市第八届中等学校教坛新秀 

“双十佳”推荐名额分配表 

 

单位 推荐名额 

张家港市 3 

常熟市 3 

太仓市 3 

昆山市 3 

吴江区 3 

吴中区 3 

相城区 2 

工业园区 2 

高新区 2 

直属（代管）学校 3 

合计 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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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 
苏州市中等学校教坛新秀（含双十佳）推荐表 

学校：(全称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 
 

 
性别  出生年月  

最高学历  
党派

社团 
 

何年何月参

加教育工作 
 

任教学科  
任教

班级 

 

 

担任何职务

(含班主任) 
 

 

主 

要 

工 

作 

实 

绩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育教学

研究成果

（选报三

篇以上重

要成果，

是否发表

不限、但

必须代表

本人研究

水平） 

日期 题目 
刊物、出版单位 

(会议名称） 

主办 

单位 

本人 

承担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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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教学

主要业绩

（限县区

级及以上

的教育教

学竞赛或

公开课、

示范课、

评优课、

研究课、

基本功比

赛 等 情

况） 

时间 内容 范围 获奖 组织单位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学校 

推荐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校签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长签名： 

 

 

市、区 

教育部门

意  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市、区教育部门盖章 

 

评审委员

会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市青年教师评委会主任签名 

 
 


